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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2月23日

（2016）浙0723民初3921号
浙江合家欢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五

金城安达木工机具经营部诉被告吴笑君、浙江合家欢工
贸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18日
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你准
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8131号

施志远、楼巧巧、浙江众成彩钢有限公司、施志强、
施永行、永康市索特五金制造厂：本院受理原告倪新宇
与你们的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民事
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开庭审
理日期为2017年6月5日15时20分，开庭地点在永康
市人民法院19号审判庭。合议庭成员为章璐、徐香珍、
应萌芯。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5439号

陈浩：本院受理原告胡静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84民初543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150号

王荣军：本院受理原告田来妙与被告王荣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开庭传票及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30日。开庭审理日期为2017年5月31日9时
30分，开庭地点在永康市人民法院四号审判庭（东门三
楼）。合议庭成员为金华英、华丽贞、吕远征。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10077号

施俊启、兰建萍、缙云县驻家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兰巧英与你们、李飞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转程序）、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
开庭审理日期为2017年5月31日8时40分，开庭地点
在永康市人民法院四号审判庭（东门三楼）。合议庭成
员为金华英、华丽贞、吕远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10003号

施俊启、兰建萍、缙云县驻家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陈月玲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
程序）、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7年5月25日10时30分，开庭地点在永康市人民法院
四号审判庭（东门三楼）。合议庭成员为金华英、周晓琴、
吕秀荷。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682号

王丽、金立成：本院受理原告舒容美与被告王丽、金
立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开庭审理日期为2017年6月1
日8时40分，开庭地点在永康市人民法院四号审判庭
（东门三楼）。合议庭成员为金华英、应萌芯、徐香珍。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6264号

应宏相：本院对原告胡挺与被告应宏相买卖合同、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84民初62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91号

季敬禄：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浦江永在商品混凝土有
限公司与被告季敬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本案由黄小英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
童美环、人民陪审员黄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5
月22日上午08时4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600号

朱顺风：本院受理原告孙小胜与被告朱顺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7600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627号

李云芳：本院受理原告蒋羽棋与被告李云芳抚养费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黄小
英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童美环、人民陪审员黄
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5月25日上午08时40
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31号

张时训：本院受理原告楼积明与被告张时训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26民初331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6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393号

王松贤、邢海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信资产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松贤、邢海霞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726民初739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499号

杨宣红、钟明永：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万通化纤有
限公司与被告杨宣红、钟明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749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202号

徐银山、张海英：本院受理原告李永国诉被告徐银
山、张海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7202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883号

蒋永麟、盛华仙：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宁芳诉你们之
间的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88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722号

吕兴良、陈元花：本院受理原告张奋勇诉被告吕
兴良、陈元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6722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156号

陈丰京、张飞芳：本院受理原告楼丽娟诉被告陈丰京、
张飞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715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71号

张世统、石王芳、于继安：本院受理原告徐马武诉被
告张世统、石王芳、于继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371号案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25日上午10时
00分在杭坪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08号

陈龙泉：本院受理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江
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726民初508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24日上午9时40分在杭坪法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683号

陈革生、金粉鱼：本院受理原告傅伟光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726
民初683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年5月24日上午9时30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960号

陈万义：本院受理原告陈雨统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960号案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24日上
午9时45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695号

郑秀珍：本院受理原告傅继信诉被告郑秀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何清良
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刘波、人民陪审员吴增富组
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5月2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
浦东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711号

朱挺松、田云华：本院受理原告傅晓剑诉被告朱挺
松、田云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726民初711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24日上午9时40分在杭坪法
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00685号

胡日光、潘秀玲：本院受理原告傅伟光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726
民初00685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年5月24日上午09时00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00847号

王小林、季樟明：本院受理原告季小兰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726

民初00847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年5月24日上午09时30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265号

芮海露：本院受理原告方婧婧诉被告芮海露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726民初726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421号

黄胜利：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云姐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诉被告黄胜利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20
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3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79号

张晓森：本院受理的原告周慧群诉你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726民初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72号

喻松茂：本院受理原告黄海东与被告喻松茂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付利
息。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20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17日上午9：00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73号

喻松茂：本院受理原告黄海东与被告喻松茂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50000元并支付利息
1125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20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17日上午9：30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9303号

钟雪冬：本院受理原告徐生根与被告钟雪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195374元及利息。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20日内。并
定于2017年5月15日上午9：00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
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36号

张江勇、管金兰：本院受理原告盛礼疆与被告张江
勇、管金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解除原、被告于2014年2
月9日签订的租房协议；2、由两被告立即腾空坐落于浦
江县浦阳街道人民东路22号的房屋并交付给原告；3、
由两被告立即支付租金共计143325元及利息11466元；
4、由两被告立即支付违约金50000元；5、由两被告对租
赁房屋恢复原状或赔偿房屋毁损维修费共计30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20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15日上午9：30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966号

楼海江：本院对原告周兴福诉被告楼海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民初6966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内容：限被告楼海
江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周兴福借款本金
40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12月2日起按月利率
1.5%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限被告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411号

黄雄风：本院对原告蒋东方诉被告黄雄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
民初7411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内容：限被告黄雄风于本
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蒋东方借款本金15000元及
利息（利息自2016年7月24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判
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限被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519号

吴寒：本院对原告浦江安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诉被
告吴寒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7519号民事判决书。主
文内容：一、限被告吴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原告浦江安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车辆租赁费用及违
法处罚罚款合计4870元；二、限被告吴寒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浦江安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违
约金1416元；三、驳回原告浦江安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限被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850号

于钊铭、盛玉红：本院受理原告黄红明诉被告于钊
铭、盛玉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5850号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416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196、6198号

朱美霞、魏有谊、叶必建：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被告朱美霞、魏有谊、叶必建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6196、6198号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41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567号

楼金星：本院受理徐奔泉诉楼金星、季海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
756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429号

张衍华、虞晓燕：本院受理原告周金土与被告张衍
华、虞晓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
742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858号

张金金、张程路：本院受理原告韦雄俊与被告张金
金、张程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
685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699号

王国潮、范菊玲：本院受理原告傅继信与被告王国
潮、范菊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由楼竟伟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童美环、
人民陪审员黄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5月26日
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708号

石曙光：本院受理原告朱建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
初708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被告石曙光于本判决
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朱建国货款8700元。案件受理
费25元，由被告石曙光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922号

周利明、义乌市简雅家居饰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程光凡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请求判令被
告周利明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06912.75元，被告义
乌市简雅家居饰品有限公司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
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
日内和15日内。定于2017年5月24日下午14点00分
在本院第2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4216号

黄云巧：本院受理原告钟江山诉被告黄云巧之间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421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900号

郑康伟：本院受理原告傅智辉诉被告郑康伟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6900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46号

郑光华、甄昭君：本院受理原告傅昌北诉被告郑光
华、甄昭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布款120000元，即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利率计算利
息至清偿日止。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故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24日上
午9：00在本院浦东法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895号

张程路：本院受理原告张军杰诉你之间的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民初68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758号

谢咸度、张文琴：本院受理原告胡士悌诉被告谢咸
度、张文琴加工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8758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912号

徐朝阳：本院受理原告傅晓龙与被告徐朝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6912号的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468号

任咸雷、陈榴花：本院受理原告朱希展与被告任咸
雷、陈榴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7468号的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7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238号

张必成：本院受理原告张宝玉与被告张必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7238号的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953号

南强：本院受理原告朱勇军与被告南强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726民初6953号的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31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718号

丁雪红：本院受理原告张超与被告丁雪红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7718号的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200号

黄专政：本院受理原告石芝权与被告黄专政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7200号的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987号

谢鹿通：本院受理原告刘跃鹏与被告谢鹿通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6987号的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81号

张如根、张瑶星：本院受理原告胡静诉被告张如根、
张瑶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和证据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5月17日8时40分在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8号

义乌福斯特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浦江万
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义乌福斯特工艺品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本案由周峰松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盛婉
丽、人民陪审员黄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5月16
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737号

南强、陈克妹：本院受理原告朱勇军诉被告南强、陈
克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6737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867号

毛树党、印婉丽：本院受理原告张婷婷诉被告毛树
党、印婉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6867号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254号

林伟聪：本院受理原告张春进诉被告林伟聪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726民初7254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983号

秦美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浦江卡波龙鞋业有限公
司诉被告秦美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
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
17日08时40分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046号

金双芳、朱荣金、阿不都外力·买买提：本院受理原
告黄声波诉被告金双芳、朱荣金、阿不都外力·买买提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4月19日08时40分
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019号

李宗努：本院受理原告浦江万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诉被告李宗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
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17
日08时50分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